	  姓　 名
	　

	  性　 別
	　

	  年    齡
	　

	身分證字號
	　

	  住　 址
	　

	  電 　話
	　

	  職　 業
	　

	  工作機關
   或住址
	　
　
〈出家眾請填皈依師或常住〉

	　
	　

	曾在
＿＿＿＿
掛單過，
	時間
最長　＿＿＿＿＿＿＿＿＿＿＿＿＿＿
最短　＿＿＿＿＿＿＿＿＿＿＿＿＿＿

	  掛單日期
	自 / ＿＿＿＿＿〈星期　＿＿ 〉
至 / ＿＿＿＿＿〈星期　＿＿ 〉

	  離開日期
	　
　
註：第一次以十天為限，期滿後得再申請續住，一次以一個月為限，可繼續申請續住。


	緊急事件
聯絡人
	姓名：
關係：
電話：
住址：
 


	  介紹人
	姓名：
關係：
電話：
住址：
 



	 

	申請者簽名
申請日期
經辦者
核准者
 

	掛單注意事項

	1. 掛單申請者須以身份證或皈依證（戒牒）登記，經核准後使得安單，證件留

	    本會，離開道場時，再交還。

	2.安單後不得擅自離開，有事外出須依規定事先請假，經核准方得告假（見請

	   假規約）。早上5：50準時進念佛堂（寮房長鎖門），午休時間不超過

	   13：30，晚上10：30關燈養息；作息要與本會一樣。自行留心起居細節，任

	   何疾病、受傷、意外事故，本會除提供必要協助外，不負任何責任。 

	3.掛單十天以上的出家眾或居士，得擔任執事，協助常住工作，不得拒絕；並

	   參加道場所有共修活動，參加共修課程，不得耽延或散漫。

	4.在本會掛單者，皆以念佛為主，每日至少進念佛堂念佛十小時，另外一樓講

	   堂播放淨空老和尚錄影帶，可供研修。

	5.寮房內要隨時保持整潔，同時禁止私自開伙或飲用食品，不合佛教戒律之食

	   品，亦不得帶入。也不可以在道場內兜售貨物或募款或標會。

	6.本會為專修專弘淨土之道場，不符合本會宗旨之經書或卡帶等物品，不得帶

	   入；更不得在道場內傳播違背佛教教義之學說，或毀謗淨土法門。

	7.凡掛單者，穿著打扮不莊重，態度輕佻，語無倫次，執事者有權拒絕掛單者

	   之任何要求，且不必給予任何理由。

	8.十方常住物（電話、電腦、傳真機---），非經允許不得擅自使用。

	9.持續在本會掛單六個月以上的出家眾或居士，都可申請核准成為「常住」，

	   但離開道場後即喪失常住資格。若有特殊情況經事先請假核准者例外。

	10.衣物及盥洗用具自備，拖鞋、臉盆、衣架、被褥由本會提供，離開前要將被

	     褥洗淨放回原位，經執事者檢查之後，始可領回證件離開道場。

	11.在此掛單未依規定參加活動，未協助工作，或生活舉止未依六和敬，不聽勸

	     告或破壞和合僧者，第一次警告，第二次書面通知，第三次不共住，通知遷

	     單。

	12.本規章未盡事宜得隨時增訂公佈之。


